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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項目
	說明

	適用對象
	一、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，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。
二、聘任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機構研究人員。
三、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。
四、約僱人員。
五、駐衛警察。
六、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。

	經營商業或投資持股之限制
	一、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。
二、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、工、礦、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，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，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，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。

	實務案例
	一、現任公務員其選任為民營公司之董事、或監察人者，準據司法院院字第3036 號統一解釋，應以經營商業論。
二、未擔任公職前之投資經營商業行為，於任公職時，未立即辦理撤股（資）、撤銷公司職務登記、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百分之十或將公司解散登記者，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 條經營商業之規定。
三、擔任停業中公司負責人，仍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。

	應辦事項
	一、到職前解任董事、監察人職務或將公司解散登記。
二、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百分之十。

	違反規定之處置
	一、不得謂不知法律而免除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責。
二、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4項規定及司法院37年6月21日院解字第4017號解釋：「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4項所謂先予撤職，即係先行停職之意，撤職後仍應依法送請懲戒。」。
三、公務員違反服務法第13條第1項經營商業規定，縱事後解除違法狀態，仍應依同條第4項規定，立即先予停職，並移付司法懲戒。
四、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但不適用停職及懲戒規定者，視其情節輕重依有關法令予以適當之處分或解聘(僱)。


備註：
一、本告知書未列事項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，如有任何疑義，請向人事單位查詢。
二、本告知書一式兩份請新進人員詳閱並親自簽名後，一份收執，一份由人事單位留存備查。
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